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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rd.cn/xwdt/201905/t20190521_169184.html） 

 

附錄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37 号）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已由广东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21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 

（2019 年 5 月 21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审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作如下修

改：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中的“市、县（含县级市、区）”修改为“市、县（区）”。 

二、将第七条第一款中的“由统筹地区的人民政府给予补贴”修改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将第八条、第五十三条中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修改为“税务部门”。 

四、将第十条第五项中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修改为“残疾军人证”。 

五、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统筹地区”修改为“参加工伤保险所在地市、县（区）”。 

将第二款中的“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修改为“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所在地市、县（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向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在地市、县（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六、删去第十三条。 

七、在第十六条第四款中的“工伤认定申请人”后增加“或者利害关系人”。 

八、将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统筹地区”修改为“地级以上市”。 

九、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复查鉴定”和“复查鉴定结论”修改为“复查结论”。 

十、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将第二款中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

修改为“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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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工伤职工在认定工伤前已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规定支付

的医疗费用，在认定工伤后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规定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算。” 

十一、将第二十五条改为二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职工住院治疗工伤、康复的伙食

补助费，以及经批准转地级以上市以外门诊治疗、康复及住院治疗、康复的，其在城市间往返

一次的交通费用及在转入地所需的市内交通、食宿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

的标准支付。” 

十二、将第二十七条中的“统筹地区”修改为“全省”。 

在第三款中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后增加“比例”。 

十三、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的“参加统筹地区”修改为“按照规定参加”。 

将第四款中的“参照基本养老保险金的调整办法调整”修改为“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

进行调整”。 

十四、将第三十条中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修改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修改为“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十五、删去第三十一条。 

十六、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劳动、聘

用合同终止或者依法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除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死亡情形之外，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结工

伤保险关系。补助金标准如下： 

“（一）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七级伤残为六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四个月的

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二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一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七级伤残为二十五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十五

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八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四个月的本人工资。” 

十七、将第三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项中的“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修改为“全省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十八、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五条，将第一款第一项中的“统筹地区”修改为“全省”。 

第四款修改为：“供养亲属抚恤金每年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进行调整”。 

十九、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定期领取伤残津贴的人员或者领取供

养亲属抚恤金的供养亲属，应当每年通过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方可继续领取。有关人员丧失领

取待遇资格的，应当及时报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因未及时报告导致多发相关待遇费用的，应

当及时退还；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情形的，依照本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二十、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年根据用

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按照行业差别费率及行业内费率档次确定单位缴

费费率。” 

二十一、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工伤保险基金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

实行省级统筹。 

“工伤保险基金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建立储备金，用于重大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和

基金不敷使用时的调剂。” 

二十二、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七条，将第二款中的“报同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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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修改为“报同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按照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编制相关程序报批后”。 

第三款修改为：“在保证储备金足额留存和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费用足额

支付的前提下，可以按照不超过上年度工伤保险基金实际收缴总额百分之三的比例，安排使用

工伤预防费。工伤预防费用的安排使用计划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

门制定，按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相关程序报批后列入下年度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下年

度据实列支。” 

二十三、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合并为一款，修改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

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 

二十四、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或者未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税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税务部门处欠缴数额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罚。” 

二十五、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二条，修改为：“中央、省属和军队驻穗单位适用本

条例，工伤保险工作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按照工伤保险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六、将第六十六条改为第六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用人单位所在地地

级以上市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计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使用的全省职工

月平均工资按照该地级以上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执行。” 

本决定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在本决定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决定

的规定执行；本决定施行前已完成工伤认定的，本决定施行后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决定

的规定执行。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